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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822-30

济南市章丘区曹范镇东陡道村有村
民在家中养殖蛋鸡，鸡粪堆放在大门口和
道路边，异味很大，下雨时导致污水横流，
影响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

济南市 大气、水
该养殖户位于曹范街道东陡道村西头，是济南市级建档立卡未脱贫贫困户，目前养殖蛋鸡450只；养殖户门口和

道路边未发现裸露粪堆，养殖场建有4立方米鸡粪发酵池，池底硬化防渗，但池顶未密闭，只是用简易塑料布棚盖，宅
外菜地有鸡粪痕迹，现场有异味。

是 关停取缔

1 .曹范街道办事处人员通过对该养殖户进行政策讲
解，该养殖户主动放弃继续养殖并自行处理畜禽，23日晚
畜禽已全部销售。2 .曹范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和车辆帮助
养殖户清理粪污和场地，8月24日发酵池鸡粪已全部清理
并拉运新土覆盖。

195 822-31
德州市庆云县东辛店镇山东省海博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常年生产饲料，腥臭味
很重。

德州市 大气

山东海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庆云县东辛店镇三和工业园内，环评手续齐全。8月23日晚，庆云县环保局委托
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专家对该公司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数据显示，该公司厂界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5，符合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值为20），未发现有超标排放现象。8月24日，邀请上海复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专家对该
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指导，发现该公司现有的两台微波等离子废气净化器尚不能将车间内臭味气体完全处理。该公
司生产经营时，由于成品库门敞开、原料库和车间窗户封闭不严以及废气净化设备配备不足，造成异味外泄。该问题
属实。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约谈、问责

1 .依据《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二条和第
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县环保局对其进行了立案处罚，
责令立即停止生产，并处罚款3万元。责令该公司按照现场
查验结果，对所有原料、成品储存环节，以及所有生产环节
实行全时密封，改善装卸车流程。2 .按专家意见，在现有的
废气处理设施基础上，增加安装UV光解废气净化装置。3 .
对1名责任人进行了约谈。

诫勉谈话
1人

196 822-32

聊城市莘县江楼村北200米处朝城鸡
毛粉厂，臭味特别重，打过12345热线，未
解决，因为厂子老板是个县级、市级人大
代表，有后台。

聊城市 大气、其他

举报人反映的朝城鸡毛粉厂为莘县诚信生物蛋白有限公司，该企业以鸡羽毛为原料生产可溶性蛋白饲料，环保
手续齐全。1 .关于企业臭味特别重问题：该公司的臭气主要为原料上料口、水解、烘干产生的恶臭。通过沙克龙收尘+
UV光氧催化、二级冷凝+活性炭吸附等措施，臭味得到有效治理。2017年6月30日，为了编制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需委
托第三方对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经莘县环保局批准，允许试生产10天。经全面检测，各项指标全
部达标。检测结束后该公司一直停产至今。2 .关于“打过12345热线，未解决，因为厂子老板是个县级、市级人大代表，有
后台”的问题。该企业法人代表尹某某，既不是县级人大代表也不是市级人大代表。2017年4月山东省环保督查期间，
该企业曾被举报到省环境保护督察组，同时莘县环保局于4月5日也接到反映该企业有异味的12345热线转办单，莘县
环保局立即委托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无组织废气（臭气）进行了两次全面检测，其中4月6日监测达标，4月9日再次监测
恶臭浓度超标。莘县环保局随即于2017年4月11日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以10万元的罚款。因前期莘县环保局只是建议该企业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臭气检测，自己未采取技术手段检测，
莘县环保局的一名副科级干部被追责，此后企业一直按要求停产整改。

否

197 822-33

泰安市宁阳县大汶河宁阳段无序采
砂，生态受到破坏。宁阳县磁窑镇至堽城
镇路上，刘家庄路口往北，右转至汶河，沿
途有很多砂厂。

泰安市 生态

1 . 2004年以前，由于没有主管单位、管理制度缺失，大汶河采砂存在无序开采现象。为规范砂资源管理工作，2004
年，泰安市河道管理局组织水利专家统一进行规划，制订了砂资源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由省水利厅发放《河道采砂
许可证》，目前宁阳县境内大汶河段所有采砂场均取得了河道采砂许可证，实现了有序开采。2 . 2004年以来，宁阳县对
大汶河宁阳段生态环境进行了大量修复工作，先后完成了大汶河标准化堤防工程、海子河湿地建设工程、桑安口水库
蓄水工程等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目前大汶河宁阳段生态环境已得到明显改善。3 .信访人反映的“宁阳磁窑镇至堽城镇
路上，刘家庄路口往北，右转至汶河，沿途有很多砂厂”，为宁阳县设置的4个储砂园区内的储砂点，从事砂资源储存及
销售，不从事砂资源开采。宁阳县从2005年开始，对蒙馆路、济兖路两侧储砂点进行清理，在磁窑镇、蒋集镇、堽城镇、
伏山镇远离公路两侧的地方，由宁阳县砂资源综合整治指挥部批准成立4个储砂园区，将以前分散的储砂点全部迁至
储砂园区内。现场检查时，发现部分储砂点未进行完全覆盖。

是 其他

1 .加强砂资源开采管理。实行砂资源稽查大队24小时
巡查制度，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防止无序开采。2 .加强
储砂场监管，对各储砂园区下发通知，要求规范储砂场地，
对砂堆用防尘网进行覆盖，加强储砂园区绿化，落实防尘
抑尘措施，减少扬尘对周边环境影响。已于8月30日完成对
所有储砂点的覆盖。3 .加强运输环节管理，对运砂车辆实
行平厢盖布。组织砂管、交通、交警部门在主要路口设立稽
查站，严格控制超载、超限、覆盖不严运砂车辆。

198 822-35

淄博市高青县环保局违规使用环保
资金1000多万元，利用水务局河道整治工
程重复建设，顶替氧化塘项目就套取几百
万元，在农村连片整治上违规操作。

淄博市 其他

1 .高青县环保局自2011年至今，有2个工程与高青县水务局北支新河治理工程有部分重叠，分别是2013年实施的
北支新河东干排人工湿地工程、2014年实施的北支新河人工湿地工程，经调查：两个工程施工时间不同，施工内容不
同，工程功能不同。2 .高青县农村连片整治工作中氧化塘项目共2个，项目资金为中央、省、县三级配套，严格按照高财
字〔2011〕108号规定执行，经调查：高青县农村连片整治工作中氧化塘项目均通过公开招标，资金拨付方式为高青县
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直接拨付给施工方。工程竣工后经县审计局审计，并通过省环保厅、省财政厅共同验收。

否

199 822-36

举报济南市荆山东路路西以菜市场
名义违建出租屋，出租给兄弟小院烧烤、
青阳炒鸡、八不食酒店、胶东海鲜等，造成
油烟扰民，下水道堵塞。经十路路南燕东
新路北首西，无任何手续违建2层房屋给
烧烤店，迎燕阁啤酒广场产生大量油烟。

济南市
油烟、水、

其他

1 .荆山东路菜市场土地归荆山村集体所有，荆山村村民委员会按照《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社区便民放心菜
工程的意见》的文件精神，于2010年经济南市社区便民放心菜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在荆山东路建设此处菜
市场，面积约8000平方米。其房屋是荆山村按照济南市放心菜工程有关文件精神在村集体土地上所建，2015年，荆山村
委会陆续将菜市场房屋出租给兄弟小院烧烤等经营，存在油烟扰民现象。2 .经现场排查，荆山东路西侧兄弟小院烧
烤、青阳炒鸡、八不食酒店、胶东海鲜等饭店门前污水管线运行正常，最南侧污水检查井因酒店油污排入导致检查井
托水。3 .燕东新路北首路西迎燕阁啤酒广场位于燕东新路1号院，房屋归山东建筑大学所有，转租给该烧烤业户使用。
店名为迎燕阁烤羊腿、迎燕阁啤酒广场（营业执照名称“济南历下悦心菜馆”），目前已停业。

是 关停取缔

1 .兄弟小院因经营不善，7月底自行关门停业，设施已
清理。油烟扰民问题已消除。2 .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对
荆山东路路西以菜市场名义违建出租屋、燕东新路北首路
西迎燕阁啤酒广场，已按照济南市拆违拆临行动方案要
求，于6月19日，在第三期台账中以分类处置的类别进行了
上报，正在等待市城管执法局认定。3 .历下区市政局于8月
23日，采用高压疏通车对该处检查井进行疏通，排除了堵
塞冒溢隐患，现管线运行良好。4 .对燕东新路北首路西迎
燕阁啤酒广场烧烤店，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已于前期烧
烤整治行动中，结合拆违拆临工作，责令烧烤业户停业、搬
离，并对违章房屋进行了台账上报，目前正在等待市城管
执法局认定。

200 822-37

烟台莱州市文峰街道东光村东光砖
厂用火烧砖，晚上冒很大的烟，扬尘严重，
一下雨流到地下，污染地下水，还产生大
量噪音。

烟台市
噪声、大
气、水、扬

尘

1 .东光砖厂应为莱州市东光页岩建材厂，企业原本停用的南窑在未安装除尘脱硫设施的情况下，存在私自生产、
排放烟气问题；厂区煤渣、锯底泥未完全苫盖，存在扬尘问题；企业的粉碎机、制胚机等设备运转时存在噪音问题。2 . 8
月23日，莱州市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厂区北侧灌溉井、西南侧灌溉井采集地下水样本2份，经检测分析，均符
合标准，不存在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是
立案处罚、
责令改正、
立案侦查

1 .针对企业南窑无环评手续私自生产及噪音问题，执
法组责令企业停产整顿、拆除南窑，处以10万元罚款。截至
8月25日，南窑拆除完毕。8月30日，因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
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莱州市环保局将案件移交莱州市公
安局，对1位企业负责人行政拘留。2 .针对企业扬尘问题，
执法组责令企业对厂区堆存的原料全部进行苫盖。截至8
月25日，所有原料已全部苫盖。

201 822-40
德州市宁津县时集镇崔庄小学附近

有一家铸造厂，噪声很大，为迎接检查，晚
上偷着干。

德州市 噪声

1 .该铸造厂位于宁津县时集镇崔庄小学南侧，生产车间距学校70多米，生产时确实存在噪音，该问题属实。2 .时
集镇政府已于2017年2月4日向该厂下达了《环境保护整改通知书》，2017年6月对该厂1台炭炉、3台抛丸机等炭炉生产
线实行了“两断三清”处理。由于该厂提前交付押金购买了3台新电炉，厂家要求调试后支付余款，该厂于2017年7月24
日向县电业公司申请了供电，确于7月24日晚至28日早4个夜间电价“谷时段”对新安装电炉生产线进行了调试，调试
期间确实产生噪音，该问题属实。2017年8月2日，时集镇政府再次下达了《通知书》，要求该企业进行“两断三清”处理。

是
关停取缔、

问责

鉴于该厂距离学校较近，达不到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决定按照“散乱污”取缔标准，予以关停取缔，9月7日前做
到“两断三清”。

诫勉谈话
1人

202 822-42

1 .济南市空气质量很差，主要原因是
去年燃煤现象严重，反映济南市政府没有
积极推进热计量装置，还是以面积收取取
暖费。2 .还有就是汽车尾气严重，主要是车
辆无序停放和道路拥挤。

济南市 大气、其他

1 .市城乡建设委负责济南市供热行业管理，配合环保局开展燃煤锅炉淘汰工作。自2015年起，济南市建成区以内
134台35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其中属于供热企业用于供热的35吨及以下燃煤锅炉52台）淘汰工作已按要求全部完成。今
年市政府要求全市范围内必须完成260台35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工作和94台35吨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其中属于供热企业的59台必须改造完成。2 . 2011年11月，市政府制订文件推行供热计量工作，市物价局联合市政公用
事业局出台了供热计量收费政策，2014年开始执行“多退少补”收费政策，计量收费超出部分的上限不超过按面积收
费的10%。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规定，热用户报停不收报停费。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第二十条供热用热双方应当
依法签订供用热合同，济南市在推行供热计量改革中，居民参与热计量的积极性不高，要求供热企业采用在小区张贴
告知、通知等方法，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实行热计量收费小区的热用户积极签订合同，实行热计量收费。但是，2016-
2017年度采暖期，建成区仅有3899户签订了热计量合同，占供热总户数（113831户）的3 . 42%，供热计量占比极低。2017年
5月，因供热计量收费占比低，国家审计署驻济南办事处就该问题向我省下达审计书，市城乡建设委就济南市供热计
量工作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做了专项报告。3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交通
拥堵治理和停车管理工作，2012年就成立了治堵指挥部，统筹推进治堵工作。特别是去年以来，召开了全市动员大会，
出台实施了《济南市治理交通拥堵十大措施》。公安机关立足本职，严管路口秩序，优化交通组织，保障公交慢行，提提高
通行能力，治堵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将全市30条“禁停”道路分两批扩展至100条，增设495套违停自动抓拍设备，坚
持“违停必罚、占路必拖、同步曝光”，今年以来已累计查处违法停车27 . 6万起，拖移11565辆。第二季度我市交通拥堵指
数和拥堵排名都有不同程度下降，高德排名下降到第二位，滴滴排名从一季度第四名下降到第八名。

是 其他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各部门各司其职，具体采
取如下措施：1 .充分发挥热计量表作用。督促供热企业建
立、优化智能化供热管理平台，通过热计量表数据的实时
反馈，即时调整热网平衡，减少热网损耗，同时提高供热服
务水平。2 .加强建筑节能改造，降低建筑能耗。按照济南市
关于老旧建筑节能改造计划，对于符合改造条件的建筑分
批实施改造，有效地减少能源浪费，为供热计量工作顺利
推进创造条件。3 .进一步加大供热计量装置宣传推广力
度。在原有张贴通知、通告的基础上，利用好微信等媒体平
台，并结合供热管家、大厅客服等工作人员的讲解，进行多
方位、多渠道的热计量宣传，提高热用户对热计量的认识，
争取更多的热用户理解支持热计量工作。4 .进一步加大停
车管理和治堵力度，加强对准停、限停和临停道路的管理，
切实规范停车秩序。优化信号配时，保障公共交通和慢行
交通，加强施工道路管理，最大限度缓解道路交通拥堵。

203 822-43
济南市高新区南胡村张某某破坏山

体，破坏生态，违法建设大酒店。
济南市 生态、其他

转办件中反映的大酒店位于南胡村莲花山，属违建。按照建设时批准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建设方为了最大限度地
利用证载土地面积，对山体进行了平整，存在着破坏山体的行为。经现场查验和对照林地图，该宗地为非林地，不存在在
破坏林业生态环境的情况。此处建筑自2004年建设完成至今，实际用途已改变多次，现该酒店用途为老年活动中心。

是 其他

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及舜华路街道办事处根据“拆违拆
临”相关要求，已将此处违建列入了“分类处置”台账。（该
建筑物目前用于公益事业，根据济南市依法整治违法违章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暂缓拆除公益型违建临建
的函》（济整违办函字〔2017〕18号），属于暂缓拆除的情形。
根据《济南市城乡规划条例》第90条第二款，拟对该建筑物
采取没收的行政处罚措施，2017年底前具体落实。）

204 822-44

济南市天桥区新材料产业园山东银
丰纳米新材料有限公司污水未经脱盐处
理，超标排放。生产过程中还会产生氢气，
存在安全隐患。

济南市 水、大气

此件中提及的“沙东银丰纳米新材料有限公司”，实为“山东银丰纳米新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济南新材料
产业园区内，2013年办理环评手续（济环字[ 2013] 194），并通过项目验收，2017年1月份通过济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评审。1 .该公司厂区内配有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进入济南新材料产
业园区污水处理厂。8月10日，天桥区环保局对该厂排放的污水进行抽查检测,结果显示：PH值7 . 26；氨氮浓度15 . 2mg
/L，不存在超标排放问题。2 .该公司产生的氢气在反应过程中受热散发，与水蒸气形成混合气体。该公司环评报告显
示：“该类混合气体的排放量为0 . 35t/h，间隙排放，每个反应釜均自带一根排气管，混合气体经排气管逸散到空气中，
对环境空气质量无影响”。

是 责令改正

1．8月23日，天桥区环保局现场查看了污水处理设施，
并对该公司污水处理站污水总排口进行了取样检测。8月
25日，水样检测报告显示:山东银丰纳米新材料有限公司
污水总排口各检测项目均未超标，其中全盐量2097mg/L,
符合要求。2．该企业所使用装置（工艺）氢气排放，我国尚
无明确标准。该公司从企业安全生产的角度出发，主动停
止生产作业，并聘请相关专家对生产工艺中氢气的产生和
排放环节进行风险评估。3 . 8月24日，该公司根据专家出具
的《现场安全检查意见》逐一整改，天桥区安监局现场给予
指导。8月25日，整改完成，专家组对其考核验收通过，出具

《山东银丰纳米新材料有限公司现场安全复查意见》。

205 822-45
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4号烟台富野热

处理有限公司常年排放刺鼻气味，下水道
有油污臭气。

烟台市 大气

《烟台富野热处理有限公司热处理设备制造与维修项目》2009年10月13日由烟台市环保局批复，未验收，环评项
目地址为珠玑路12号，实际建设地址为凤凰台路4号。项目批复地址与建设地址不符，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现场检查发现：1 .车间南侧空地环境脏乱。2 .车间烟囱下的废油槽内存有废油，现场未闻到明显异味。目
前烟台富野热处理有限公司已停产搬迁，所有设备停用，并拆除完毕。结合现场检查、监测情况，已不存在当事人反映映
的问题,但不排除烟台富野热处理有限公司前期正常生产时存在异味污染的可能。8月25日，经烟台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监测，该公司厂区周边空气质量达标；关于烟台富野热处理有限公司下水道有油污臭气问题，因企业已停产搬迁无
废水外排。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针对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责令企业将车间南侧空
地清理干净；责令企业将烟囱下废油槽内废油作为危废依
法处置。截至8月25日，烟台富野热处理有限公司已整改完
毕。2 .针对烟台富野热处理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地点发生重
大变动，但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违
法行为，执法人员已于8月24日依法立案，拟罚款4 . 1557万
元；针对该企业未重新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开工建设并投产
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已于8月24日依法立案，拟罚款
14 . 1557万元。

206 822-48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赵家庄村王某

某在两处住宅院内开设养猪场，对空气和
地下水造成污染。

泰安市 大气、水

经现场调查，该养殖户在住宅院内养殖生猪，位于禁养区。养殖户建有一个40立方米的沉淀池，虽采取部分环保
处置措施，做到了粪便及时清运、废水不外排。但是由于没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距周边村民距离太近，加之清运粪便便
不彻底，进而产生养殖气味，影响了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对空气造成污染，反映问题属实。8月23日，岱岳区环境监测
站对包括该养殖户在内的周边三个不同地点的水井（均为非饮用水井）进行采样，分别为养殖户水井、东侧居民水井、、
南侧居民水井，监测结果均未超标。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8月21日夏张镇环保督查小组已对该养殖户下达了整
改告知书，责令该养殖户禁止新进生猪、及时彻底清运粪
便、禁止随意堆放粪便、合理处理固废和废水、禁止废水外
排。因该养殖户在禁养区内，8月23日，岱岳区环保局执法
人员对该养殖户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停止养殖、拆除设施。目前该养殖户生猪已全部变
卖，猪圈已拆除。对2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约谈。

207 822-49

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共28家（玉某、
金某某、力某等）人造大理石厂，废水偷
排，大气受到污染，噪声污染严重，还有固
废污染。曾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但是环
保部门不作为。

枣庄市
大气、水、
固废、噪
声、其他

1 .目前税郭镇辖区内共有石英石生产企业12家，其中枣庄玉立石英石科技有限公司、枣庄金奇丽建材有限公司、
枣庄市力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环评审批手续齐全，2017年7月由于密闭搅拌车间粉尘收集设施不完善、现
场卫生整治不达标、物料存放不当等问题进行停产整改至今。枣庄市申联石英石科技有限公司、枣庄市宏润石英石有
限公司、山东安德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环评手续不完备，已停产待评估。目前税郭镇全部12家大理石板材
企业均未生产。2 . 12家企业全部安装了废气收集系统，建设了三级沉淀池，企业废气全部实现集中收集处理，废水实
现循环利用。12家板材企业环境空气、噪声、地下水分别委托枣庄市市中区环境监测站和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
公司进行检测，全部达标；固体废料全部签订回收协议。3 . 2014年以来，区环保局共接到相关举报12起，全部转至税郭
镇处理；税郭镇共接到群众通过各级热线电话、微信平台等渠道对石英石板材行业反映环境问题8次，主要集中在企
业手续不齐全，治气、治水设施不完善等方面。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税郭镇党委、政府都进行了妥善办理，已对相关企企
业进行了关停整治。其中，对于手续不齐全的企业，要求停产补办手续；对于手续齐全的，要求完善相关设施，并全部部
给予群众答复。

是 责令改正

8月23日，税郭镇召集12家石英石生产企业负责人开
会，现场对相关手续逐一核实。对9家环评手续齐全的企
业，责令继续停产整改，未经验收合格不准生产。对于3家
环评手续不完备的企业，责令限期申请环评验收、完善手
续后方可生产。下一步，税郭镇将按照制订的石英石板材
企业整治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人、整治内容、整治标准和完
成时限，对现有企业进行规范整治、改造提升，加大对板材
企业监管力度。同时，对石英石行业实行产业限批，不再审
批发展，积极引进发展高科技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208 822-50
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大刘工业园济

南晨泰涂料厂夜间生产，噪声严重，粉尘
很大。

济南市 噪声、大气
该公司主要进行涂料加工，2013年11月办理环评手续（济天环报告表[ 2013] 51号），但未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现场检查发现，车间内有加工机械和石膏粉、滑石粉、玉米淀粉等大宗物料，但该公司已停止生产，正在搬迁，没有噪噪
声，地面有散落的原料，易引起粉尘污染。

是 关停取缔

8月23日，天桥区责成区环保局、区经信局和大桥街道
办事处到现场进行处置。区环保局安排专人现场督导，加
快搬迁进程，8月24日，全部搬完，现场生产设施等物品全
部清理完毕，噪声、粉尘污染得到彻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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